
 
清华大学—法学硕士 

一、法学院简介  

    清华大学法学院位于清华大学中央主楼以南，毗邻清华大学东门。院馆“明

理楼”，占地面积 7418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楼内设有教室、办公室

以及法律图书馆、模拟法庭、学术报告厅等教学设施。  

  至 2013 年 3月，清华法学院有全职教师 52人，其中教授 29人，副教授 21

人。在校学生 1540 人，其中本科生 399 人，研究生 1141 人。  

  清华法学院有高质量的本科学士学位教育，并且是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本科教育，按

通才培养理念，只设法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设有法学一级学科所涵盖的除军事

法学外的所有专业，并设有法律硕士项目和面向外国留学生的“中国法”硕士项

目。  

法学学科是清华大学重点建设、优先发展的学科之一，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和较强的科研实力，在国内法学学科评估中名列前茅。法学院高度重视人才培养，

强调学术研究与教学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法学院的国际交流十分活跃，已

与一批世界一流的法学院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具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

响力。现在，清华法学院已经成为国内著名法学院之一。 

 

二、法学名师 

（一）周光权（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背景：1992 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1999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

士学位 
工作履历：1．1992 年 7 月至 1996 年 9 月，在四川省司法厅工作 
  2．1999 年 8 月分配至清华大学工作，先后任讲师（1999 年）、副教授（2000 年）、教

授（2005 年）、博士生导师（2006 年） 
  3．2001 年 4 月至 2002 年 2 月，日本名城大学法学部访问学者 
  4．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7 月，担任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挂职） 
研究领域：刑法学 
 
（二）车丕照（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背景：吉林大学法学学士（1982）、法学硕士（1985），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法学硕士（1986）。 
学术兼职：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北京仲裁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法学 
  
        
 （三）张明楷（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背景： 中南政法学院（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 



社会兼职： 
     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最高人民检

察院专家咨询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百千万”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带教导师，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诉厅业务咨询专家，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咨询监督委员，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咨询

监督委员，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河南省焦作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教育

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

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

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刑法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大学刑法专业

博士点指导小组成员，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国家检察官学院兼职教授；曾为中南政法学

院法律系主任、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客员研究员，东京都立大学客员研究教授，德国波恩大

学高级访问学者，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研究领域：刑法学 
奖励与荣誉： 
     《行政刑法辨析》、《刑法的基础观念》获普通高校第三届、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三等奖；《论刑事责任》获湖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二等奖；《刑法学》获司

法部第三届部级优秀教材一等奖；曾获司法部部级优秀教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第三届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等称号；曾获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等

奖项。 

三、考试科目 

专业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法学理论 比较法总论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西方法律

思想史 

宪法学与

行政法学 

宪法与行政

法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宪法学或

行政法学，选其一作答 

刑法学 刑法学 复试时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宪

法学或行政法学，选其一作答 

民商法学 民商法学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民事诉讼

法学 

诉讼法学 证据法学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民事诉讼

法学或刑事诉讼法学或行政诉

讼法学，选其一作答 

经济法学 经济法学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经济法综

合卷（含竞争法、劳动法等） 

环境与能

源法学 

环境资源法

学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国际环境

法学 

国际法学 

 

 

①政治 

②201 英语

一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

或 241 德语 
或 242 法语 

③617 法学

综合卷（含

法理学、宪

法学、民法

学） 

国际法综合

卷（国际公

法、国际私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国际公法、

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选其

一作答 



法、国际经济

法） 

知识产权

法学 

知识产权法

法学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知识产权

法综合卷（含专利法、著作权

法、商标法等） 

比较法与

法文学 

中国法制史、

比较法总论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中国法制

史、比较法总论，选其一作答 

国际仲裁

与争端解

决 

国际法综合

卷（国际公

法、国际私

法、国际经济

法）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国际私法 

卫生法学 行政法学 专业综合考试内容：卫生法学 

 
 

四、历年分数线 

年份 政治 英语 专业卷 综合卷 总分 

2012 360 50 50 90 90 

2013 345 50 50 90 90 

2014 50 50 85 85 350 

 

五、历年招生人数 
年份 2015 2014 2013 2012 

法学硕士 
21 20 17 21 

 

六、复试详情 
 【复试内容】 

    复试一般包含以下内容： 

    ① 笔试或实践（实验）能力测试 

按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复试笔试内容组织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笔试满分为

100 分。条件许可的院系可单独组织对考生的实践（实验）能力考核。 



    ②面试 

面试可采取口试、笔试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面试时将核查考生的准考证和身

份证件，重点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和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思想状况、外

语听说能力等。 

    ③体检 

  

【录取】 

    1．所有拟录取考生都必须经过复试。各院系自行决定考生初试和复试总成

绩计算办法，严格按考生总成绩排名择优录取。 

    2．对有特殊才能和突出贡献的考生，如在各项国际或国家级大赛中获奖，

或在相关领域发表过较高水平学术论文，录取时予以优先考虑。 

    3．复试中，面试成绩小于 60分者；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及体检结

果不合格者；同等学力考生的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视为复试不合格，均不予

录取。 

    4．单考生总成绩原则上也按照上述办法进行排序，择优选拔。单考生不得

调剂录取。 

    5．校内调剂录取的考生，必须由录取院系进行复试。考生必须达到原报考

专业的清华大学学科门类复试基本要求，方可在相同或相近专业之间进行校内调

剂。相互调剂的专业统考科目必须一致，且业务课考试科目须相同或相近。报考

工学硕士研究生的考生调剂到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须达到我校工学

门类分数线。 

    6．第一志愿报考工商管理 MBA、公共管理 MPA、工程管理、会计硕士的考生

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能调入该四个专业。第一志愿报考法律

硕士（非法学）专业的考生不得调入其他专业，其他专业的考生也不得调入该专

业。 

  

七、学制与学费 
学制： 
学术型研究生 3 年 
法律硕士【非法学】3 年 
 
学费： 
学术性研究生，3 年共 6.5 万 


